
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项目支出绩效目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(一) 项目基本情况简介

1. 项目背景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依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

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9〕6 号）、《内

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医药卫

生体制改革的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内政办发〔2015〕

104 号）设立。

2. 项目内容

主要用于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需方补助、工作

经费和能力建设等支出。 在核定服务任务和补助标准、绩

效评价补助的基础上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的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补助资金，可统筹用于经常性支出。

补助对象:昆区范围内长住半年内居民;

补助标准: 2020 年，按照服务人口每人每年 65 元的标准，

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

经费标准为：中央补助 80%，其余 20%部分自治区、包

头市、昆区按 1:1:1 比例分担
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

1、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
主要用于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需方补助、工作



经费和能力建设等支出。 在核定服务任务和补助标准、绩

效评价补助的基础上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的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补助资金，可统筹用于经常性支出。

2、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采取“先预拨、后结算”的方式，及时足额拨付到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，实行预拨、考核、结算制，结算资金拨付与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项目任务完成情况挂钩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情况

(一) 绩效自评目的

通过绩效自评,全面掌握基本公共卫生资金的使用情况、项目进度以

及实施效率,并及时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、困难,强化绩效

自评结果应用,加强项目管理,减少不合理支出、无效支出,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。

(二) 项目资金投入情况

2020 年,全市共下达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预算资金 3028.21 万元,其

中:中央、自治区奖补资金万元,市级资金 2833.99 万元,旗县配套资金

194.22万元。

(三) 项目资金产出情况

惠及全区 798600 人。

(四)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

基本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由市财政按预算全部足额下达至各旗县

区财政局,幼儿资助金由旗县区卫健委,对应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站下

拨经费。
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全年惠及全区 798600 人，政策标准足额下达。
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（三）.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保持在 80%以上，动态使用率 60%。

（四）2.各乡镇、街道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%

以上

（五）3.新生儿访视率、儿童健康管理率分别达到 87%以上

（六）4.早孕建册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达到 87%以上

（七）5.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 67%以上

（八）6.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 15 万，规范管理率达到 60%以上

（九）7.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 5.3 万，规范管理率达到 60%以上

（十）8.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人数稳步提高，规范管理率达到 80%

以上

（十一）9.肺结核患者管理率达到 90%以上

（十二）10.老年人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分别达到 45%以上

（十三）11.传染病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分别达到 95%以上自

评得分情况

项目自评得分 98.80分,各项指标基本按计划全部完成。



预算执行率:分值 10分,得分 10分,预算资金全部执行;

产出指标:分值 50 分,得分 48.80分,各项指标均按预期完成;

效益指标:分值 30 分,得分 30 分,各项效益均达成达成年度指标;

满意度指标:10分,得分 10 分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五、（一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短缺、人员素质偏低，再加

生活工作条件差，引进人才不畅通，留住人才更难。

六、（二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从

服务数量上看，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。

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，比如高血压的随访，一

年4次以上随访、测量血压都可以做到，但用药指导不够，血

压控制效果不满意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孕产妇健康管理

上，与各医院衔接上还存在问题。

七、（三）旗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拨付滞后。

由于中央、自治区、市本级的补助经费都是指标文，而各旗

县区的资金非常紧张，每年经多次督促旗县区政府，才能将

补助资金落实到位。

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后续工作计划

（二）（一）继续加强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。建议自治区



进一步加大对我市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。近年来，

虽然我市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力度，改善了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服务能力落后的状况，但与工作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。

恳请自治区卫计委、财政厅在基层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、

设备投入和信息化建设上继续给予大力支持，以提升我市基

层卫生服务能力，更好地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。

（三）（二）改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增加项目管理经费。

建议自治区卫计委协调财政厅完善相关工作机制。一是各级

财政部门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财政专户；二是建

立自治区级或盟市级卫生部门会同财政部门，根据年度考核

情况直接将项目资金拨付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；三是增加各

级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工作经费。

（四）附件：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级政策要求。


